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各类高等学校教

材和图书采购管理工作的通知

教办厅〔2006〕11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有关部门

（单位）教育司（局），部属各高等学校：

　　为加强和规范各类高等学校教材和图书采购的管理工作，杜绝违反财经纪律

和商业贿赂等违纪违法问题的发生，现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就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各高校要从服务学生和教师、保证正常教学活动出发，加强对教材和图

书采购工作的规范和管理。学校要全面统筹安排教材和图书的采购工作，并可根

据教育事业发展及出版发行市场改革的新情况，探索有利于学校教学活动和确保

师生所需教材、图书的采购管理办法。要加强对采购人员的思想教育，倡导良好

的职业道德，使他们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和反腐倡廉思想，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

和商业贿赂的侵袭。

　　二、严禁在教材和图书采购活动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手续费或其他利

益。高校应从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具有图书批发销售资质的经销商处采购教材

和图书。任何高校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教材和图书经销商索要回扣或在帐外暗中

收受回扣。对经销商以明示方式给予的折扣必须全部上缴学校财务部门，如实入

账，纳入学校财务预算管理，不得截留、挪用或私分。为学生代购教材或订购图

书产生的折扣收益，应让利于学生。

　　三、加强教材和图书采购工作的规章制度建设。高校要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

认真清理本单位关于教材和图书采购工作的相关规定。凡与国家法律法规不一致

的，要立即进行修订或废止。要针对教材和图书采购中容易产生腐败现象的重点

环节、关键岗位和突出问题，及时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并定期检查落实情况。

　　四、严肃教材和图书采购工作纪律，加大检查监督力度。学校财务、审计、

纪检、监察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监督，严肃执纪，及时发现和纠正违反国家和

教育部相关规定的问题。对违反规定收受的回扣款和存放在法定帐外的资金，应

全额上交学校财务部门。对违纪违法人员要追究纪律责任，构成犯罪的要及时移

送司法机关。

　　五、自本通知印发之日起，原国家教委 1987年印发的《关于贯彻〈关于高

等学校出版社发行工作的通知〉的实施意见》〔（87）教材图厅字 002号〕同时

废止。高校进行教材和图书采购管理工作，以本通知提出的要求为准。

　　中等职业学校的教材和图书采购管理工作可参照本通知执行。



　　各高校主管部门应将本通知转发给所属高校，并根据上述要求对所属高校教

材和图书采购工作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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